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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推荐表
姓    名            钱叶六                 
工作单位            苏州大学               
推荐单位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中国法学会
2016年7月印制
填  表  说  明
一、表一为推荐候选人本人填写，表二为推荐候选人工作单位填写，表三为推荐单位填写。工作单位和推荐单位应对推荐候选人进行考察，审核并确保表一内容的真实性。

二、推荐候选人工作单位意见需加盖公章。

三、推荐单位需填写推荐评选委员会投票情况、推荐意见（每人500字以内）。

四、请用计算机填写，可根据实际需要分栏，但请勿随意变动格式及字体字号。
五、请各推荐单位于2016年9月18日之前，将本表电子版发至邮箱qnfxj2016@126.com。纸质版以A4纸打印一式四份，连同推荐评选情况报告、推荐候选人身份证复印件、推荐候选人代表性学术专著1—2部（独著）、学术论文3—5篇（独著或第一作者）、重要荣誉证书或证明复印件各一式一份，快递寄至：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4号中国法学会研究部1315王小红收，邮编100081，电话010-66182129。
联 系 人：张涛  王小红  曹菲  姚国艳  孙立军  刘海燕  沈苗苗
联系电话：010-66182129（兼传真）  010-66135703
          010-66173342   010-66112741  010-66175287
电子邮箱：qnfxj2016@126.com
	表一：推荐候选人情况

	姓    名
	钱叶六
	性    别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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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日期
	1974.9.26
	民    族
	汉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    历
	博士研究生
	

	技术职称
	教授
	行政职务
	
	

	工作单位
	苏州大学
	

	通讯地址
	苏州市姑苏区十梓街1号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个人简历
一、学习、进修简历
2014.11-2015.1      台湾大学法律学院访问学人            
2008.10-2009.9      日本东京大学法学政治学研究科客座研究员
2005.8-2008.7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1999.9-2002.7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
1995.9-1999.7       安徽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本科生
二、工作简历
2012.9-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
2010.9-2012.8       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
2002.7-2012.8       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

	重要学术成果
（包括专著和论文，只列书名和篇名即可。论文仅限于发表在核心期刊或全国性重要报纸上的。请注明署名方式、发表或出版时间、刊物或出版社、字数。代表性著作和论文请注明中国知网统计的被引用数。）

一、专（译）著

1.《共犯论的基础及其展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字数：24万。（知网被引：31次）
2.[日]松宫孝明：《刑法总论讲义》（第4版补正版），独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字数：45.6万。（知网被引：57次）
3.《犯罪实行行为着手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字数：27万。（知网被引：62次）

二、论文成果
（一）法学权威、核心期刊论文（CLSCI）

1.《双层区分制下正犯与共犯的区分》，《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126-143页，（知网被引：49次）。
2.《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引入及限定性适用》，《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第116-135页。
3.《参与自杀的可罚性研究》，《中国法学》2012年第4期，第99-111页；《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2年第12期转载。（知网被引：46次）

4.《共犯与正犯关系论》，《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766-785页；《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13年第11期全文转载。（知网被引：14次）
5.《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阶层化及共同犯罪的认定》，《法商研究》2015年第2期，第147-155页。
6.《妨害司法犯罪的共犯罪责之认定》，《法学》2015年第7期，第46-52页；《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15年第11期全文转载。
7.《共犯违法连带性说的合理性及其应用——基于共犯处罚根据的探讨》，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3期，第87-98页；《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14年第8期全文转载。（知网被引：5次）
8.《中国犯罪参与体系的性质及其特色——一个比较法的分析》，《法律科学》2013年第6期，第149-158页。（知网被引：12次）
9.《共犯的实行从属性说之提倡》，《法学》2012年第11期，第118-126页；《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13年第3期全文转载。（知网被引：19次）
10.《对向犯若干问题研究》，《法商研究》2011年第6期，第124-131页。（知网被引：19次）

	11.《未遂犯与不能犯之区分》，《清华法学》2011年第4期，第63-79页；《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11年第10期全文转载。（知网被引：17次）
12.《论刑法中的构成要件过早实现——以日本判例及其学说为中心》，《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0期，第136-142页。（知网被引：4次）
13.《不作为犯的实行行为及其着手之认定》，《法学评论》2009年第1期，第90-95页；《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09年第6期转载。（知网被引：19次）
14. 《论“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刑事法律中之重构》，《法学评论》2006年第5期，第26-32页。（知网被引：74次）
15. 《日本刑法中的不法收益之剥夺——以没收、追缴制度为中心》，《中外法学》2009年第5期，独译，第780-782页；《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11年第2期全文转载。（知网被引：25次）
（二）其他CSSCI期刊论文

16.《贪贿犯罪立法修正释评及展望——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苏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6期，第96-102页；《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16年第4期全文转载。（知网被引：3次）
17.《食品监管渎职罪的构成要件及适用》，《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4期，第57-61页。（知网被引：8次）

18.《“轮奸”情节认定中的争议问题研讨》，《江淮论坛》2010年第5期，第116-122页；《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11年第2期全文转载。（知网被引：21次）
19.《监督过失理论及其适用》，《法学论坛》2010年第3期，第24-31页；《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10年第9期全文转载。（知网被引：23次）
20.《域外强奸罪立法新趋向及其借鉴》，《宁夏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71-74页。（知网被引：19次）
21.《论中国罚金刑的改革与完善——以探寻罚金刑执行难之解决方案为视角》，《法学论坛》2006年第4期，第27-31页。（知网被引：46次）。

22.《情节加重犯基本问题探究》，《宁夏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第47-51页。（知网被引：43次）
23.《论邓小平刑事法律思想对刑法的指导意义》，《江淮论坛》2005年第3期，第55-59页。（知网被引：3次）

24.《前科消灭制度评析与设计》，《内蒙古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22-26页。（知网被引：26次）
25.《嫖宿幼女罪废除的价值分析及相关行为的认定》，《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5期。



	重要智库成果
（含智库成果获得领导批示、被有关部门使用采纳的情况。）


	在法学教育方面的贡献
（如编写重点教材、主讲精品课程、在法学教育方面获得的重要荣誉表彰等。）

1.承担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刑法总论》、《刑法分论》、《案例刑法学》、《中国刑法原理》等主干核心课程的教学任务，教学评价优秀。

2.副主编普通高校“十二五”规划教材：《中国刑法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李晓明教授主编）。

3.参编《判例刑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陈兴良教授主编）。
4.主持苏州大学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课程教材建设项目《案例刑法教程》。

5.担任江苏省第三届“仙林杯”大学生模拟法庭大赛（荣获二等奖）及第十二届“理律杯”全国大学生模拟法庭大赛指导教师。
6. 2009年度参加南京财经大学教学公开赛，获“优秀教学奖”二等奖。



	在法治宣传方面的贡献
（如担任法治宣讲活动主讲人、在媒体上发表法治宣传文章等。）
1.泰兴市人民检察 “周末讲坛”第2期——主讲“犯罪构成体系的阶层化与共同犯罪的认定”（2016年7月）。

2.苏州市公安局法律大讲堂——主讲“共犯的理论及实务应用”（2015年11月）。

3.苏州市吴中区政法委“政法大讲坛”——主讲“犯罪构成体系的阶层化与共同犯罪的认定”（2016年8月）。
4.江阴市律协、江苏天贤律师事务所业务培训——主讲“犯罪概念的多元化与共犯的认定”（2016年8月）。

5.无锡市滨湖区法院、盐城市滨海区法院、浙江云和县检察院、浙江遂昌县法院、江苏泗阳县检察院、靖江市法院业务培训——主讲“刑法修正案（九）热点问题”（2015年10月、11月；2016年3月、6月、7月）。
6.常州市人民检察院、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泰州海陵区法院业务——主讲“中国刑法前沿问题”（2015年5月、2016年8月）。


	在法治实践方面的贡献
（如在实务部门挂职、参与重大案件论证、仲裁等。）
1．以苏州市公安局专家顾问团成员身份为该局法制支队处理的“苏州市电科院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2015年5月）、“姚守荣涉嫌故意伤害致死案”（2016年6月）等多起重大、疑难案件提供专家咨询。
2.应南京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刑事业务部的邀请，为该所代理的“郭学习受贿案”（2016年6月）、“郑连兵集资案”（2016年8月）两起重大、疑难案件进行专家论证。

3.以苏州市姑苏区检察院咨询专家身份为该院承办的“崔文贤涉嫌受贿案”、“曹义涉嫌故意伤害致死案”等多起疑难、复杂案件提供专家咨询。
4.以江苏天贤律师事务所专家顾问身份为该所代理的沈金福涉嫌职务侵占案、肖峰涉嫌诈骗案、徐梦娣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戚婷诈骗案等近10余起疑难、复杂案件提供专家咨询。
5. 作为苏州大学校方发起人，与江苏天贤律所事务所合作开办系列学术讲坛——王健法学院“天贤刑事法讲坛”，并建立苏州大学研究生工作站，担任工作站导师，创新实践教育。



	获得奖项和表彰

（请注明获得时间及等级）

1.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江苏省教育厅，2016年。

2.江苏省第三届优秀青年法学家提名奖，江苏省教育厅，2013年。

3.江苏省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江苏省人民政府， 2014年。

4.第二届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三等奖，中国法学会，2014年。

5.首届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三等奖，中国法学会，2013年。

6.江苏省第三届法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江苏省法学会，2015年。

7.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六届学术大会优秀论文一等奖，江苏省社科联，2012年。
8.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江苏省教育厅，2011年。
9.中国法学会“马克昌杯”全国优秀论文（2006-2011）三等奖，中国法学会，2011。



	学术职务及其他重要社会兼职
1.江苏省刑法学研究会理事

2.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3.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4.江苏法官培训学院兼职教授

5.苏州市公安局专家顾问

6.苏州市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咨询专家

7.泰州市政法委咨询专家

8.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本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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